设立律师事务所需提交的材料

申请设立律师事务所，应向市司法局提交名称预核准申请书和《律师事务所名称预核准申请表》。省司法厅收到司法部名称检索结果后，向申请人下发《律师事务所名称预核准通知书》。

（一）行政许可申请书；

（二）《律师事务所设立申请登记表》； 

（三）律师事务所名称预核准通知书；

（四）住所证明（房屋产权证明、租赁合同等）；

（五）律师事务所章程和合伙协议（个人律师事务所不需提交合伙协议）；

（六）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证明；

（七）设立人的个人身份等证明材料：

1、身份证、户籍证；户籍所在地与申请设立地不一致的，还应提交申请设立地公安机关发放的居住证。

2、《律师执业证》。

3、设立人与设立地的人才交流中心签定的档案保管合同或者该机构与律师协会共同出具的档案存放证明；人事档案已移交市律师协会的，由市律师协会出具档案存放证明。

4、兼职律师、法律援助律师、公职律师、公司律师辞职后申请设立律师事务所的，应提交省司法厅准予变更执业类别的许可决定。

5、设立人为原律师事务所负责人、合伙人、派驻律师的，应提交省司法厅同意其变更、退伙等备案通知。

第八条  国家出资的律师事务所除具备以上条件，应当至少有二名符合《律师法》规定并能够专职执业的律师。

需要国家出资设立律师事务所的，由当地县司法局筹建并提出申请。除提交本实施办法第七条要求的材料外，还应提交当地县级人民政府人事编制财政等有关部门印发的核拨编制、提供经费保障的批件和负责人为占编律师的有关材料、县司法局出具的同意律师事务所负责人人选的证明。

第十六条  律师事务所设立申请人应当在领取执业许可证后的六十日内，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律师事务所开业的各项准备工作，并向市司法局提交下列材料进行备案：

  （一）律师事务所公章、财务章印模；

  （二）银行账户的开户证明；

  （三）税务登记证；

  （四）组织机构代码证。

